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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4〕86号

申请人：某技工学校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教育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贾辉，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三

教依申复〔2024〕4号），于 2024年 11月 7日向本机关申请行

政复议，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，责令被申

请人重新答复并支付维权产生的律师费 5万元。本机关于 11月

12日依法受理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在 2024年 9月 19日向被申请人邮寄《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。三门峡某学院由三门峡市人民政府批准，

被申请人业务主管，该学校设立，招生等业务均需要经过被申请

人进行审批，被申请人没有检索，没有逐条核实、查找和答复，

答复内容错误。被申请人于 2024年 9月 21日收到申请人的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后，2024 年 10 月 31 日才作出答复，超出答复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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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，超过法定期限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我局对其申请事项无法定职权。根据教育

部教发（1999）86 号文件显示，三门峡某学院归河南省教育厅

管理，我局并无对三门峡某学院的法定管理权，客观上未在履行

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有关该学院的信息，已在答复书中向申

请人告知。

二、我局答复期限符合法定期限。2024年 9月 21日，我局

收到申请人邮寄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，于 10月 31日作出

答复，符合法律规定答复期限。我局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向三

门峡某学院函询是否同意公开申请人申请的信息，在三门峡某学

院回复并提供相关文件后，及时向其答复，不存在申请人所述的

“超出答复期间”的违法情况。

三、申请人要求支付律师费于法无据。我局在申请人申请政

府信息公开过程中依法依规，不存在侵犯申请人合法权益而需要

承担其律师费的情形。申请人没有提交其实际产生 5万元律师费

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据，亦未提供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在政府信

息公开程序中需承担申请人的律师费法律依据。

综上所述，我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合法合规，申

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能成立。

经查：2024年 9月 19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《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表》，申请公开三门峡某学院设立、招生等相关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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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项。被申请人于 9 月 21 日收到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

10月 18日向三门峡某学院发送《政府信息公开征求意见函》，

书面征求三门峡某学院意见。10月 29日，三门峡某学院作出《政

府信息公开征求意见的答复》。10月 30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

政府信息公开答复，告知申请人申请公开的 9项信息均非被申请

人制作或最初获取，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。申请人对该政府

信息公开答复不服，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

二条规定：“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

的，行政机关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。第三方应当自收到征

求意见书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。第三方逾期未提出意

见的，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决定是否公开。第三方不同

意公开且有合理理由的，行政机关不予公开。行政机关认为不公

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，可以决定予以公开，并将决

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告知第三方。”第三十三条规

定：“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

当场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

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

得超过 20个工作日。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

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。”第三十六条规定：“对政府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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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（一）所申

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

途径；（二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，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

信息，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途径和时间；（三）

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公

开并说明理由；（四）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告知申请

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；（五）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

负责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；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

信息的行政机关的，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；

（六）行政机关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、

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理；

（七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属于工商、不动产登记资料等信息，有关

法律、行政法规对信息的获取有特别规定的，告知申请人依照有

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。”教育部印发的《关于同意设立

三门峡某学院和郑州某学院的通知》（教发（1999）86 号）规

定，三门峡某学院由河南省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领导管理。本案中，

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非被申请人制作或最初获

取，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公开，告知了申请人，答复内容符合上

述规定。被申请人于 2024年 9月 21日收到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，10 月 18 日向三门峡某学院征求意见，10 月 29 日收到

三门峡某学院反馈的意见，10月 30日作出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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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关于答复期限的

相关规定。关于申请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支付维权产生的律师费

5万元的主张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认定事实清楚，

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: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三教依

申复〔2024〕4号）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12月 6日


